
佛山市公路局（部门）2016年部门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佛山市公路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第二部分 2016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2016年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三、“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表



第一部分 佛山市公路局（部门）概况

一、佛山市公路局（部门）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广东省公

路条例》、《广东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国

家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参与拟订本市公路行业管

理制度并组织具体实施。

（二）参与拟订本市公路发展规划和辖区内省养公路建设

计划；组织实施国家、省、市批准的国道、省道及部分县道计

划；完成省公路管理局下达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

（三）依照分级分类管理规定，参与省养公路建设、改造

项目的（交）竣工验收；组织实施辖区内国道、省道和部分县

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改造、养护、管理。

（四）负责所辖公路的路政管理，办理路政许可事项，纠

正违反路政管理法规行为，依法开展路产损失索赔工作，监督、

指导各区路政管理工作，维护路产路权，保障公路设施完整。

（五）负责全市省养公路建设和养护资金筹措、拨付、使

用；负责本局管辖的收费公路（桥梁）车辆通行费的征收、管

理工作。

（六）负责全市省养公路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承担所辖公

路战备、抢险应急工作。

（七）组织推荐及推广应用公路科技研究成果，促进公路



行业科技进步；负责所辖公路的信息化建设。

（八）负责公路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和职工培训；负责职

工队伍建设和各区公路局、直属单位领导班子管理。

（九）承办市政府及上级行业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佛山市公路局（部门）设事业单位 1个，其中：参公事业

单位 1个。



第二部分 2016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总体说明

佛山市公路局（部门）2016年收支总预算 18,449.95万元，

其中：本年收入 18,449.95万元；本年支出 18,449.95万元。

二、2016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佛山市公路局（部门）2016年度收入预算 18,449.95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6,778.51万元，占 90.94%；财政账户上年项

目结转 844.93万元，占 4.58%；单位账户项目结转及上年净结

余 826.51万元，占 4.48%。

三、2016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佛山市公路局（部门）2016年度支出预算 18,449.95万元。

按支出预算的功能分类，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13.39万元，

占 3.32%；医疗卫生支出 82.76万元，占 0.45%；交通运输支出

17,594.77万元，占 95.37%；住房保障支出 101.31万元，占

0.55%；其他支出 57.72万元，占 0.31%。

（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1.支出预算规模变化情况。

佛山市公路局（部门）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18,449.9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安排 2,509.99 万元，项目支出安排

15,939.96万元。

2.支出预算结构及具体安排情况。



2016年部门预算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用于以下方面：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3.3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占0.45%；

交通运输支出占 95.37%；住房保障支出占 0.55%；其他支出占

0.31%。

（二）2016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情况

201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合计 37万元。其中：因

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0.00万元，占 0.00%；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预算 2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万元、公务用

车运行费2万元），占5.41%；公务接待费预算35万元，占94.59%。








